
沂源县审计局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审计系
统成果榜的意见》的通知

 

为适应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要求，提升审计

工作质量和效率，突出审计主责主业，强化成果引导，弘扬

实干精神，鼓励创先争优，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充分展示

审计人员的工作业绩，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审计署关于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更好地履

行审计监督职责的意见》和《山东省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精神，积极适应“高定位、新使命、一盘

棋”审计工作态势。坚持以业务立局的指导思想，以成果为

中心，以移送和报送为两个基本点的审计战略方针。提升审

计项目质量，扩大审计成果，更好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实

现淄博审计工作继续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审计系统前列的目

标。

二、建立的原则

坚持客观公允、科学合理，综合科室职能分与业务科室

业务得分拉平的基础上，所有人员、全部工作，在同一平台

录入的原则，进行统一展示。

三、录入的内容和计分方法

对成果榜展示的内容，采取按照各项确定的记分标准

单独计分，最后汇总得出总分。

（一）基础分



1.反映问题金额得分

（1）在审计报告中反映违规金额，按照

y=0.986*LN(x+67000)-10.956函数计算得分（y为得分，x

为违规违纪问题金额）；

（2）反映增收节支金额，按照

y=0.736*LN(x+10000)-6.7788函数计算得分（y为得分，x

为增收节支金额）；

（3）反映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按照

y=0.5*LN(x+150000)-5.959函数计算得分（y为得分，x为

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

2.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中每反映一个“直接责任”、“主

管责任”非金额计量问题的，分别记 1分、0.5分。

（二）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及责任追究得分

1.发现重大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每出具一个移

送处理书加 0.5分，司法机关已立案的，再加 3分，已追究

刑事责任的，按涉案人员行政级别再加分，其中与审计机关

同级别（或相当于该级别，下同）及以上的每人加 8分，低

于上述级别的，每人加 5分；对免于刑事处分的按党纪政纪

处理。

2.发现重大违纪线索，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每出具一

个移送处理书加 0.5分，纪检、监察部门已立案的，再加 3

分，已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再按涉案人员行政级别加分，

其中与审计机关同级别以上的每人加 6分，低于上述级别的，



每人加 4分。对给予责任人诫勉谈话等处理措施的，每人加

0.5分。

3.发现违规问题移送其他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回复已追

究责任的，按照下列标准加分：

（1）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开除公职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

每人加 4分；

（2）对有关责任人给予撤职、降级行政处分，或者开

除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每人加 2分；

（3）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记大过行政处分或者党内严重

警告的每人加 1分；

（4）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记过、警告行政处分，或者党

内警告处分的，每人加 0.5分；

（5）对责任单位通报批评的、对有关责任人（或单位）

吊销（或降低）相关职业资格（资质）和经济处罚等的，每

次加 0.25分；

（6）审计报告中列明的，由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期间或

审计后对相关责任人或责任单位处理的，按照相应标准减半

加分。

（三）宣传、科研、领导批示得分

1、信息采用

被市局、区县委、区县政府采用加 1分；被省厅、市委、

市政府采用加 4分；被审计署、省委、省政府办公厅采用加

10分；被中办国办采用加 15分。以上信息为简讯的减半记

分。



2、宣传稿件

（1）电视台、报刊（中国审计报、中国审计、山东审

计、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淄博日报）

①按照国家、省部、地市级别，分别加 5、3、1分。重

复发表和被重复采用的，按最高得分记分。

②报纸头版头条采用的稿件加记 3分;在报纸上发表的

宣传稿件超过 1000字加记 1分，超过 3000字加记 2分。产

生较大影响的稿件酌情加记分;图片新闻与文字件同标准记

分，文字新闻配发图片，每幅加记 1分。

（2）网站（审计署、省审计厅、国家、省和市政府门

户网站）

按照国家、省部、地市级别，分别加 5、3、1分。重复

发表和被重复采用的，按最高得分记分。

以上媒体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摄影、书法、漫画

除反映我市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风貌的，不纳入审计成果榜

信息宣传成果考核。

3.科研

①科研课题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厅局级科研课题立项，每项分别

记 10分、4分、2分；完成上述相应级别课题，每项分别得

15分、6分、4分。

②科研（调研）成果获奖

审计科研（调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每项记 15分；

被省部级单位评为一、二、三等奖，每项分别记 6分、4分、



2分；被市厅级单位评为一、二、三等奖，每项分别记 3分、2

分、1分；被市局评为一、二、三等奖，每项分别记 1.5

分、1分、0.5分。获得重复奖励的，按最高得分记分。

③科研（调研）成果发表

科研（调研）成果在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每篇（次）

记 5分；在《审计研究》发表，每篇（次）记 2分；被审计

署网站采用，每篇（次）记 1分；被省审计厅网站采用，每

篇（次）记 0.5分。重复发表和被重复采用的，按最高得分

记分。

4.领导批示

以上审计工作成果被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的，每篇

记 15分；被省部级正职领导批示的，每篇记 10分；被省部

级副职领导批示的，每篇记 7分；被市级正职领导批示的，

每篇记 5分；被市级副职领导批示的，每篇记 3分，被区县

级正职领导批示的，每篇记 2分；被区县级副职领导批示的，

每篇记 1分。同一审计事项被多级领导批示的，以最高级别

记分，不累计记分。审计业务工作成果被领导批示，是指领

导在反映审计业务工作成果上有具体意见的批示。属于工作

程序性的批示、领导圈阅及领导批评等不加分，领导在审计

报告、审计工作方案或实施方案上的批示不加分。

（四）信息化

1. 计算机审计方法。获得省厅一等奖每篇记 10分，二

等奖每篇记 5分，三等奖每篇记 3分。



2.计算机审计成果显著，利用大数据审计模式查出重大

违法违纪线索被有关部门立案，每项记 5分。

3. 获得全省计算机审计能手称号的，每人次加 5分；

参加全省计算机（或大数据）比武，获得第一、二、三名的，

分别加 7、5、3 分。

4.通过计算机中级考试，每通过 1名署中级加 5分，每

通过省中级加 3分。

（五）优秀项目

获得审计署优秀审计项目的再加 200%，表扬项目再加

150%；审计署组织的重大专项优秀审计项目再加 150%，表扬

项目再加 100%；省厅优秀项目再加 150%，表扬项目再加

100%；市局优秀项目再加 50%，表扬项目再加 30%。法规科

对获得审计署、省级优秀及表彰的项目，分别加相应分的 50%、

30%，执行科加相应分的 30%、20%。以上从高、不重复记分。

（六）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

1.凡是获得和保持集体荣誉的，按照国家、省（部）、

市（司、厅）、县（处），分别加 15、10、6、3分。

2.科室获得集体荣誉的，按照国家、省（部）、市（司、

厅）、县（处），分别加 10、8、6、3分。

（七）综合科室人员录入

综合科室所负责的省厅考核项目：在省厅考核中获得名

次的和相对应业务科室人员业务分数相同。（业务分数包括

基础分、重大违规、领导批示、优秀项目）。其中科长和获

得相应名次的业务科室的科长分数相同; 副科长获第一名的



和业务科室人员的第一名相同，获第二名的和业务科室人员

的第三名相同，获第三名的和业务科室人员的第五名相同，

以此类推……科级以下人员按同级别相应名次得分。省厅未

进行考核的，按照业务科室的平均分计算。

四、结果运用

（一）成果榜结果作为确定优秀等次，评选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等各类创先争优的重要参考。

（二）成果榜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与参

与外出学习培训等相挂钩。

（三）成果榜结果作为审计业务能手、优秀审计项目、

信息工作、宣传工作、科研工作等单项奖评选重要依据。

五、录入方法

    每完成一个审计项目，根据录入内容和计算方法，

录入系统，由成果榜审核小组审核，审核过后上传到成果榜。

六、有关说明

（一）局正职领导按全局平均分的 50%与个人记分 100%

合计分录入成果榜；副县级以上领导按分管科室平均分 50%

与个人记分 100%合计分录入成果榜；经责办、投资局的副职

按分管科室平均分 50%与个人记分 100%合计分录入成果榜。

区县局领导班子相同，各区县考核人数按照实有在编人数计

算。

（二）承办需要其他科室或人员协助完成审计项目时，

经领导同意后，一般应分配给协助科室完整的审计单元，由

整个科室进行协助，以便于计算成果。确实不能分给协助科



室单元的或需要抽调科室部分人员协助的，应根据完成成果

的工作量双方协商确定，达不成一致的以协助科室的意见为

准。

（三）从区县局临时抽调人员协助完成审计项目时，经

领导同意后，按实际工作情况将取得成果转区县局，记录个

人成果榜。长期抽调的人员工作成果录入市局成果榜。

（四）成果分配：科长的成果分由科室人均成果的 50%

和本人完成成果的 50%合计计算;科室人员的成果由科长按

实际工作情况实事求是的分配计算成果。科室人员抽调参加

上级审计机关或参加其他短期工作的成果记分按：局全体人

员年度工作日取得成果平均分（不包含信息采用和宣传稿件）

*1.3*在外工作量（时间）计算，超过一年的按科室平均分

计算。

（五）办公室发表的信息、宣传等成果，与提供素材的

科室分享成果分；办公室撰写的市局网站、市局信息、淄博

审计不计分。

（六）在审计成果确认后，应在 1个月内录入。科室和

人员要及时将有关成果录入成果榜，后期开发的审计成果也

应在一月内录入，超过录入时限的不能录入。

（七）其他为单位争得荣誉的，经局党组研究后可加记

以上相应分数的 10-50%，最高不能超过 50%。

（八）成果内容可根据要求随时补充，各项记分标准可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一定期内已经确定的结果不再调整。

 



                                  

                                  

                                  

                                  

                                  

       沂源县审计局

                                  

         2019年 6月 13日

 


